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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０５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变更议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情况。

３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一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星期二）。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６９８

号）。

４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主持人：董事长连小明。

７

、会议通知情况：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需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

法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刊载。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

２０１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

人， 代表股份

６８

，

３２３

，

１６３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２２．２１９２％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８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３

，

７８１

，

５８７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７．７３４０％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８４

人，代表股份

９２

，

１０４

，

７５０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２９．９５３２％

。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会议。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处置闲置资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８３

，

７３６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０．９１４６％

；反对

２

，

０２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１９３５％

；弃权

６

，

３４７

，

８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８９１９％

。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５

，

４１３

，

４８７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４．８１２７％

；反对

２

，

０２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４９５２％

；弃权

６

，

３４７

，

８００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６．６９２１％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及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

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７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８８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股东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１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一建”）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６４

）， 计划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期间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５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７１４５％

）。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北

京一建以集中竞价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

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

。

２

、公司股东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兆长泰”）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７

日披露了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７５

），计划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

０．２８５０％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东兆长泰以集中竞价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

２

，

２４３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２８４２％

。

一、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北京一建减持计划

１

、股东名称：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

、减持原因：经营需要；

３

、减持股份来源：协议受让的股份（含该等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

份）；

４

、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

５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７１４５％

；

５

、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６

、减持期间：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７

、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二）东兆长泰减持计划

１

、股东名称：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

２

、减持原因：经营需要；

３

、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含该等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４

、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２８５０％

；

５

、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６

、减持期间：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７

、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一建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北京一建

以集中竞价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

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兆长泰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东兆长泰

以集中竞价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

２

，

２４３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２８４２％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

东兆长泰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５．３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６３３％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４．５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６３３％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７

日

２４．１２ ６２３

，

０００ ０．０７８９％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２０．８４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６３３％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４．１５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５２％

合计

－ － － ２

，

２４３

，

０００ ０．２８４２％

三、股东减持计划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披露前持有股份 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其中：质押股份

数量（股）

北京一建

５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０．７１４５％ ５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０．７１４５％ ５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４

，

７８７

，

２６４

东兆长泰

１５

，

６２４

，

０８６ １．９７９３％ １０

，

３８８

，

８００ １．３１６１％ １０

，

３８８

，

８００ １０

，

３８８

，

８００

北京建工一建

２９

，

９７７

，

２６４ ３．７９７７％ ２９

，

９７７

，

２６４ ３．７９７７％ ２９

，

９７７

，

２６４ ２９

，

９７７

，

２６４

合计

５１

，

２４１

，

３５０ ６．４９１５％ ４６

，

００６

，

０６４ ５．８２８３％ ４６

，

００６

，

０６４ ４５

，

１５３

，

３２８

注： 东兆长泰持有北京一建

５１％

股权， 北京一建持有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建工一建”）

１００％

股权，三者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计划及实施情况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2018年 11 月 1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９７０

证券简称：中农立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４８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批限售股的限售期已满，该部

分股份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４７

）。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分别收到公司股东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红太阳”）、浙江农资集团金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泰”）、北京中农利成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利成”）出具的《关于不减持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的承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

合理判断，南京红太阳、浙江金泰、中农利成自愿向公司及全体投资者作出如下不可撤销承

诺：

一、自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之日起一年内，即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下简称“承诺期”），不以任何方式减持该部分解除限售的股份，承诺期间对该部分股

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二、在承诺期内，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本公司自愿将减持公司股票所得收益上缴

公司，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上述承诺期满后，本公司依法发生任何减持公司股份情形，亦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

行相应减持操作，并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本公告日，南京红太阳持有公司股份为

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３．６％

；

浙江金泰持有公司股份为

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４％

；中农利成持有公司股份

为

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２％

。以上三家股东之间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９７０

证券简称：中农立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４７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９２４

号）核准，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３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股东如下：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锁定期

解禁后

自愿锁定期

可上市交易时间

１

佛山益隆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４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２

广东信达兴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４

个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３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

司

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４

浙江农资集团金泰贸易

有限公司

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５

广东文洋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６

北京中农利成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上述股东持有公司的限售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起上市流

通。 其中，佛山益隆和信达兴承诺，在法定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不减持。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总股本为

１３３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３３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７

年年

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此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

司总股本

１３３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２

股，共计转

增

２６

，

６６６

，

６８０

股。 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８０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８０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

发生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事项。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１

、股东佛山益隆承诺：

除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开发售的部分股份外，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所持

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不减持。 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６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如违反前述承诺

的，转让发行人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属于发行人，且持有的其余部分发行人股票（如有）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２

、股东信达兴承诺：

除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开发售的部分股份外，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所持

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不减持。 如违反前述承诺的，转让发行人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部

归属于发行人，且持有的其余部分发行人股票（如有）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３

、股东红太阳、浙江金泰、中农利成、广东文洋承诺：

除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开发售的部分股份外，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６

名股东都严格履行了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１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２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所做的承

诺；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

规则和股东所作相关承诺，其中，佛山益隆和信达兴承诺，在上述法定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不

减持；

４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解禁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１

佛山益隆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９．４５％ １５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

２

广东信达兴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６．９％ １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０

３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

司

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３．６％ 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０

４

浙江农资集团金泰贸易

有限公司

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２．４％ 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０

５

广东文洋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０

６

北京中农利成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７５％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８０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６００

，

０８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８０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６００

，

０８０

股份总额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８０ 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８０

特此公告。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８８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合作成立新公司

暨建设锂电材料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原集团”或“公司”）与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超净”）、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

代”）、 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长江晨道 ”）、宁

波翰逸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在福建省宁德市签订投资协议， 共同投资成立新公司并投资建设锂电材料项

目，进一步加强各方在锂电行业的产业布局。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３００３９０

）

１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２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０００１３４８４４２６８５

３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４

、注册资本：

３４

，

４５４．７５

万人民币

５

、法定代表人：裴振华

６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双马街

９９

号

７

、主营业务：防静电制品、无尘制品、医用防护制品、液晶显示屏背光模组及部件的研发

与制造及相关技术咨询等。

（二）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３００７５０

）

１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５０９００５８７５２７７８３Ｐ

３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４

、注册资本：

２１９

，

５０１．７４

万人民币

５

、法定代表人：周佳

６

、住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

２

号

７

、主营业务：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超大容量储能电池、超级

电容器、电池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及售后服务；对新能源行业的投资；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测试服务以及咨询服务。

（三）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２０１００ＭＡ４ＫＵＱＮ５４Ｍ

３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晨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

、住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

２

号

５

、主营业务：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投资管理与资产管理、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四）宁波翰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２０６ＭＡ２８１ＡＲＤ９Ｇ

３

、执行事务合伙人：赖道碰

４

、住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六号办公楼

６０８

室

５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五）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２０６ＭＡ２ＡＥＮＵ７７０

３

、执行事务合伙人：黄锟

４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

２９５２

室？

５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方案

１

、公司名称：宜宾市天宜锂业科创有限公司（以工商局最终注册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出资方式：现金

４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５

、注册地：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工业园

６

、经营范围：锂电池材料及锂系列产品、新能源相关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电池

级氢氧化锂、碳酸锂、金属锂、工业级碳酸锂及其锂系列产品、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加工、销

售；以及相关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服务；产品、技术进出口业务、咨询服务等。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７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２９

，

４００ ４２．００％

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货币

１８

，

２００ ２６．００％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１０

，

５００ １５．００％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７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宁波翰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３

，

１５０ ４．５０％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货币

１

，

７５０ ２．５０％

合计

－－ 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项目安排：分两期投资建设年产

４

万吨锂电材料（碳酸锂和氢氧化锂）。

四、投后管理

１

、公司的股东会由各股东按照其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会的具体职责范围、表

决程序等由经公司设立首次股东会通过的《公司章程》确定。

２

、公司设立董事会，成员

３

名，天华超净委派

１

名（董事长），长江晨道委派

１

名，宁德时

代委派

１

名。

３

、合资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由天原集团委派

１

名（监

事会主席）、宁德时代委派

１

名、公司职工代表

１

名。

４

、合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由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组成，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

决定聘任或解聘。

五、投资的必要性

本次投资合作成立新公司发展锂电池材料原料项目不仅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

策，同时也与四川省、宜宾市以及公司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公司正处于“一体两翼”产业战略转型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 产业发展重点从基础氯碱

化工向化工新材料、先进能源化学电池及材料等高端成长型产业延伸。 公司下属子公司正在

投资建设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项目， 公司参与本项目的投资能进一步完善公司在锂电新

能源方面的战略布局和提升产业协同，拓展和延伸现有循环经济产业链，提升公司综合竞争

力。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８９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二）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６

、主持人：董事长罗云先生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７

人， 代表股份

２５４

，

１２３

，

９２２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３２．５４４２％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４

人， 代表股份

４７

，

４７１

，

４９４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６．０７９４％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６

，

６５２

，

４２８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２６．４６４８％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１２１

，

０２９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１４３６％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１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１２０

，

９２９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１４３６％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曾

治海、熊文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８

年新增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

２５４

，

１２３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８

年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２５４

，

１２３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１２１

，

０２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２５４

，

１２３

，

９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如下见证 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

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

将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１７

：

００

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票进行了计票，上海源泰

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经统

计， 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份额共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６

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１００４４０４．５４

份的

９９．５６％

，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泰柏瑞锦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审议了《关于华泰柏瑞锦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议

案”），表决结果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６

份同意，

０

份反对，

０

份弃权。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参会份额占

本次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份额的

１００％

，全部有效的基金份额不少于本

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满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的

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

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公证费

１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

４００００

元，合计

５００００

元，由基金资产承担，其他费用由基

金管理人承担。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并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本次会议通过的表决事项为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泰柏瑞锦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之附件《关于华泰柏瑞锦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三、《基金合同》终止的后续安排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 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议案及方

案说明，本基金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进入清算期，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持有人提出的份

额赎回、转换转出申请，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亦不再恢复。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

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及持有人大会公告的约定，组织

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及时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１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２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３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４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

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

将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１７

：

００

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票进行了计票，上海源泰

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经统

计， 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份额共计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１００３７１９．８５

份的

９９．６３％

，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泰柏瑞裕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审议了《关于华泰柏瑞裕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议

案”），表决结果为：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份同意，

０

份反对，

０

份弃权。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参会份额占

本次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份额的

１００％

，全部有效的基金份额不少于本

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满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的

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

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托管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公证费

１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

４００００

元，合计

５００００

元，由基金资产承担，其他费用由基

金管理人承担。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并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本次会议通过的表决事项为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泰柏瑞裕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之附件《关于华泰柏瑞裕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三、《基金合同》终止的后续安排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 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议案及方

案说明，本基金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进入清算期，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持有人提出的份

额赎回、转换转出申请，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亦不再恢复。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

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及持有人大会公告的约定，组织

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及时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１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２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３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４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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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特能源公司）

●

投资金额： 公司以认购新特能源公司向公司定向发行内资股的方式向新特能源公司

增资人民币

１２０

，

５８５．９８４

万元。

●

风险提示：该事项尚需经新特能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一、对外投资概述

新特能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６０．３０％

的股份（其中持有内资股占新特

能源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１８％

，持有

Ｈ

股占新特能源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与新特能源公司签署了《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资股认购协

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为了紧抓市场机遇，加快新特能源公司项目建设，积极调整新能源

业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提升市场竞争力及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新能源产业健康长远可持

续发展，公司以人民币

１２０

，

５８５．９８４

万元向新特能源公司增资。 本次增资资金将用于新特能

源公司

３．６

万吨

／

年高纯多晶硅产业升级项目（以下简称

３．６

万吨多晶硅项目）及

９７５ＭＷ

内蒙

古特高压外送风电项目（以下简称

ＢＯＯ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８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上述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事项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４

，

５００．５２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６０．３０％

股权）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

面广东街

２４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新

主营业务：硅及相关高纯材料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多晶硅生产相关的化工

副产物的生产及销售；新能源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安装及销售；新能源系列工程的建设

及安装；风能、太阳能发电的投资运营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特能源公司总资产

３１１．８６

亿元，净资产

９２．５８

亿元，资产负

债率

７０．３１％

；

２０１７

年度新特能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６．０８

亿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０．７１

亿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新特能源公司总资产

３４９．０１

亿元，净资产

９９．４２

亿元，资产负债率

７１．３４％

；

２０１８

年前三季度新特能源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８０．２１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１１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具体方案

公司本次向新特能源公司增资以认购新特能源公司向公司定向发行的内资股的方式进

行。 新特能源公司本次发行内资股

１５４

，

９９４

，

８３８

股，发行价格以新特能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

主板首次上市时发行

Ｈ

股价格

８．８

港币

／

股折算为人民币确定为人民币

７．７８

元

／

股，折算汇率

为新特能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内资股决议之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中间价的平均值。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特能源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０４５

，

００５

，

１６２

股变更为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持有新特能源公司内资股由

６２８

，

９２６

，

４４９

股变更为

７８３

，

９２１

，

２８７

股， 占其总股本的

６５．３３％

，持有新特能源公司

Ｈ

股

１

，

２２３

，

２００

股，占其总股本的

０．１０％

。

公司向新特能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１２０

，

５８５．９８４

万元，其中资金人民币

８

亿元用于新特能

源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风盛正镶白旗

特高压外送

２７５ＭＷ

风电项目、新园正镶白旗特高压外送

２００ＭＷ

风电项目、苏尼特左旗风鼎

特高压外送

３００ＭＷ

风电项目和风盛正镶白旗特高压外送

２００ＭＷ

风电项目建设， 以新特能

源公司向新能源公司增资，新能源公司再向具体

ＢＯＯ

项目的项目公司增资的方式使用。其余

资金人民币

４０

，

５８５．９８４

万元用于新特能源公司

３．６

万吨多晶硅项目建设，以新特能源公司向

其子公司新疆新特晶体硅高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使用。

上述

ＢＯＯ

项目及

３．６

万吨多晶硅项目已经公司八届十一次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与新特能源公司签署了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 公司以货币资金向新特能源公司增资， 认购新特能源公司本次发行的

１５４

，

９９４

，

８３８

股内资股股份。

２

、 内资股认购价格以新特能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首次上市时发行

Ｈ

股价格

８．８

港

币

／

股折算为人民币确定为人民币

７．７８

元

／

股，折算汇率为新特能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发行内资股决议之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中间价的平均

值。 公司向新特能源公司增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０

，

５８５．９８４

万元。

３

、公司于认购协议生效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足本次出资。

４

、发行内资股后，新特能源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持有新特能源

公司内资股

７８３

，

９２１

，

２８７

股，占其总股本的

６５．３３％

；持有新特能源公司

Ｈ

股

１

，

２２３

，

２００

股，

占其总股本的

０．１０％

。

５

、认购协议经公司董事会、新特能源公司股东大会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后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新特能源公司增资，将增强新特能源公司资金实力，有利于加快

３．６

万吨多

晶硅项目及

ＢＯＯ

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改善新特能源公司财务状况，降低财务风险；进一步调

整新能源业务结构，加快新特能源公司实现从建造商向运营商的战略转型，提升公司新能源

产业市场竞争力及盈利能力，促进公司新能源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降风险

随着国内外多家多晶硅生产企业新产能投产， 市场竞争加剧， 可能面临多晶硅价格下

降，

３．６

万吨多晶硅项目无法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应对措施：新特能源公司对多晶硅生产工艺技术掌握较为成熟，后期将继续加强技术研

发，加强成本管理，同时利用新特能源公司的规模优势、资源优势、产业链优势不断降低产品

成本，增加新特能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２

、

ＢＯＯ

项目上网电价下调、发电量不能全额上网的风险

项目存在标杆电价下调，发电量无法全部消纳，不能全额上网，

ＢＯＯ

项目无法实现预期

效益的风险。

应对措施：上述

ＢＯＯ

项目已获得核准，公司将加快项目的建设，力争在电价下调前完成

项目建设并网，获得较优电价。 上述项目位于特高压输电通道，属于特高压外送项目，项目消

纳具有一定保障。

３

、项目建设成本超预算的风险

可能存在工程物资及建设费用上涨，

３．６

万吨多晶硅项目及

ＢＯＯ

项目建设成本超预算的

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加强项目管理，精心组织项目招标，合理控制项目各项费用，科学控制

项目建设成本不超预算。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

报备文件

１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资股认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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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８

年

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１

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

１１

份。 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临

２０１８－０７９

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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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